	單位
	工作項目
	保稅卡車裝載轉運貨物拆封進倉
	編號
	2-5-03

	高雄機場分關
	法

令

依

據
	1.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18條第1項。

2. 海關管理保稅運貨工具辦法第14條。

	標準（合理）作業程序
	貨棧業者核對保稅卡車封條號碼無訛拆封

10分

↓

貨棧業者核對進口貨物主、分提單號碼無訛
       監視進倉

80分

↓

倉庫稽核關員作貨物到達註記

20分

↓
        合   計

110分



	辦理時應注意事項
	1. 貨棧業者拆封時注意封條是否完整，車門固封無縫隙，螺絲尾在門內焊死無異狀。

2. 保稅卡車由海關發給註冊登記證。

	使

用

書

表
	轉運准單（兼代進口貨物電腦放行通知）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